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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富县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富县人民法院委托书》的委托，

我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政策及规定，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合法、

谨慎的原则，依据科学的评估理论、标准、方法及程序，组织估价人员

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评估，现已完成评估工作，特函告如下：

估价对象：富县帝景苑第四幢 8 层 802 号，建筑面积为 101.03 平

方米住宅房地产。

估价目的：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价值时点：2022 年 6 月 14 日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

估价方法：比较法

估价结果：经现场勘察、综合分析，认真计算，严格审查，确定估

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 32.04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：叁拾贰万零

肆佰元整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估价报告及估价结果的使用受已载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

的限制。

2、本估价结果不考虑出租、查封、抵押和其他可能存在的法定优

先受偿权利等影响下的完全权利价值；亦未考虑交易处置过程中所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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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费用和税费。

3、本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，不是估价

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，也不应当被视为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格

的保证。

4、在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，估价报告或者估

价结果未使用之前，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

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

5、估价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需认真阅读估价报告全文，

特别关注“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”内容。具体估价结果详见房地产估价

报告正文。

陕西正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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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声明

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，在此郑重声明：

1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

的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2、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客

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

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3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

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象、

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4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

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基

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50899-2013）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，撰写估价报告。

5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

地查勘。

6、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。

7、参与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

徐 荣 6120070022 2022 年 7 月 11 日

岳晓艳 6120000022 2022 年 7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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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

一、一般假设

1、估价委托人必须如实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的情况和资料，若由

于估价委托人提供虚假的情况和资料致使房地产估价结果失实的，估价

委托人应负完全责任。

2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进行

了审慎检查，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，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。

3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

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

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。

4、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是公开、平等、自愿的交易

市场。

5、假设估价对象权属是完整的、合法的，可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的

交易，未出现任何方式的使估价对象强迫出售的情况。没有司法机关、

行政机关禁止其交易的情形，出售时不附带任何可能影响其正常交易价

格的约束和特殊条款。

6、估价对象的使用、运作方式、处置程序符合国家、地方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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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。

二、未定事项假设

估价对象未提供《不动产权证》，我们假定估价对象分摊的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面积、使用年期、使用权性质等权属信息对估价对象价值

没有特别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。

三、背离事实假设

本次估价未考虑估价对象存在被担保、抵押等相应的债权、债务情

况，是在估价对象房地产无他项权利负担的假设前提条件下进行的，亦

未考虑查封、扣押、租赁等情况存在对估价对象评估价值的影响。

四、不相一致假设

本次估价无不一致事项，故不做假设。

五、依据不足假设

由于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《不动产权证》，本次评估估价

对象建筑面积以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

定书》中的建筑面积为准。

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《不动产权证》，我们假设目前所获

得的资料，能够反应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完整的权益状况。

本次评估未考虑后期办理《不动产权证》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对估价

结果的影响。

六、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
1、本报告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方能生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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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文本的复印件无效。

2、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，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

关损失，房地产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3、本报告估价结果是仅为估价委托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而提供的

房地产市场价值鉴定意见，这个意见本身并无强制执行的效力，我们只

对结论本身合乎执业规范要求负责，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。

4、本报告披露的由估价师搜集的有关信息仅为本次评估参考服务，

不能作为资产权属、权益的佐证。

5、本报告只能用于估价报告中载明的估价目的和报告使用者或应

用方向，对任何第三者使用以及用于其他与本估价目的无关的经济行为

无效，房地产估价机构也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6、未经本公司同意，本报告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及评估报告审查及

使用部门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评估报告的全

部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。

7、本报告必须在使用期限内使用，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自估价

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，即 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0 日。

8、本次评估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资料是真实的、完整的、合法的

前提下进行估价的，如资料不符、变更或隐瞒有关资料对估价结果造成

的偏差，相关责任由提供资料的当事人承担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、经分析，判断，估价对象以维持现状、继续利用最为合理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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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估价以维持现状、继续利用为前提进行估价。

2、本报告估价结果包括估价对象相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、

满足估价时象房地产基本功能需要的给水、排水、供电、通讯等相关配

套设施价值，并考虑了内部装饰装修对交易价值的影响。

3、本报告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

和其它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
4、本报告未考虑短期强制变现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若在短期内强

制处分，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、心理排斥，营销策略以及需支付拍卖

佣金等因素影响，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。

5、报告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收到报告后，如有异议，请在

本报告出具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富县人民法院提出，逾期视为无

异议。

6、本报告由陕西正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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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 估价委托人

名 称：富县人民法院

地 址：富县正街 95号

二、 房地产估价机构

单位名称：陕西正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雷德胜

住 所：西安市高新路 25号希格玛大厦 0703 室

资质等级：贰级

证书编号：陕房地评（2017）011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0007099132295

三、 估价目的

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四、 估价对象

1、估价对象范围

估价对象为位于富县帝景苑第四幢8层 802号，建筑面积为101.03

平方米住宅房地产。本次估价范围包括房屋主体、室内装修、估价对象

所分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、满足房地产基本功能需要的给水、

排水、供电、通讯等配套设施的价值，不包括房屋室内家具、家电等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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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附属设施的价值。

2、估价对象区位状况

（1）位置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富县茶坊镇帝景苑小区，其四至情况为：东临茶坊镇

人民法院，西临茶坊派出所，南临陵园路，北临茶坊正街。估价对象所

在区域地理位置较好。

（2）交通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富县茶坊镇帝景苑小区，紧邻陵园路，附近有富县 1

路、富县 3 路等公交线路，道路条件较好。估价对象所在区域道路通达，

交通便捷度较高，交通状况相对较好。

（3）基础设施

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现已达到“供水、排水、通电、通讯、通路、通

气、通暖、场地平整”七通一平条件。估价对象基础设施设施齐全。

3、估价对象实物状况

（1）土地状况

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坐落于富县茶坊镇帝景苑小区，东临茶坊镇人民

法院，西临茶坊派出所，南临陵园路，北临茶坊正街。估价对象所占用

土地地形较规则，地势较平坦，土地较平整，工程地质与水文状况较稳

定，宗地内外环境均较好，所在地理位置较好，无特殊规划限制。至价

值时点土地利用状况良好，在价值时点区域基础设施状况已达到“七通

一平”（通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、通气、通暖、场地平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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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建筑物状况

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为住宅楼，总层数二十六层。建筑物外墙刷真

石漆，塑钢窗。

估价对象所在单元为 2梯 6 户，内设 2 部电梯，一处消防楼梯，每

层有消防栓，公共区域水泥地面，墙面、顶棚刷白。估价对象所在楼宇

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通讯、通气等配套设施齐全。

估价对象位于 8层，户型为 2室 2 厅 1 卫 1厨。估价对象室内装修

情况如下：

客厅：地面铺地板砖，墙面贴壁纸，顶棚乳胶漆粉刷；

卧室：地面铺地板砖，墙面贴壁纸，顶棚乳胶漆粉刷；

厨房：地面铺地板砖，墙面贴墙砖，顶棚铝扣板吊顶；

卫生间：地面铺地板砖，墙面贴墙砖，顶棚铝扣板吊顶；

门窗：入户防盗门，室内木门，塑钢窗；

配套设施：水、电、讯、气、暖等配套设施齐全。

估价对象的建筑物基础无沉降情况，经实地查勘及估价委托人介

绍，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维护保养状况较好，处于正常使用状态。

4、估价对象权益状况

（1）所有权状况

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陕西省富县人民

法院执行裁定书》显示：房屋所有人为刘小宝、曹慧慧，房屋坐落为富

县帝景苑第四幢 8 层 802 号，建筑面积为 101.03 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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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查封状况

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陕西省富县人民

法院执行裁定书》，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已被查封。

（3）租赁状况

根据估价人员现场查勘，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或占用情况。

（4）其他他项权利状况

至价值时点，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，结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调查结果判断：估价对象除以上权利约束外，未设定其他权利限制，也

无其他共有情况、用益物权设立情况、其他占用情况等权利限制，估价

对象权属状况清晰。

五、 价值时点

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委托人的要求，以估价对象现场查勘日为价值

时点，即价值时点为 2022年 6月 14日。

六、 价值类型

本次估价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。

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

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

七、 估价原则

本估价报告遵循以下房地产估价原则：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

要求估价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实事求是、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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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

2、合法原则

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

则。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。合法权益包

括合法产权、合法使用、合法处分等方面。

3、价值时点原则

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

格的原则。

4、替代原则

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

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。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

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

原则。最高最佳利用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、技术上可能、财务上可行

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、可能的利用，包括最佳的用途、规模、档次等。

八、 估价依据

（一）估价所依据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 年 5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

三次会议通过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二

届第 46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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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根据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

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〉的决定》

第三次修正）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根据 2019 年 8 月 26

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〉的

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；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

号）；

6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

定》（法释〔2004〕16 号）；

7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、评估、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》

（法办发〔2007〕5 号）；

8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

干规定》（法释〔2009〕16 号）；

9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（法释〔2018〕15 号）。

（二）技术规程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）；

2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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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/T50899-2013）；

3、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》（法办〔2018〕273 号）。

（三）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

1、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富县人民法院委托书》；

2、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。

（四）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搜集的有关资料

1、估价人员现场勘察、摄影和记录；

2、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信息；

3、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。

九、 估价方法

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主要的估价方法有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

本法、假设开发法。比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的房地产估

价；收益法适用于有收益或潜在收益性的房地产估价；成本法适用于无

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进

行估价的情况下的房地产估价；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

力的房地产估价。

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和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，经综合分析比较，确定

采用比较法测算估价对象的价值。

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加以

比较对照，从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，修正得出估价

对象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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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基本原理

比较法评估主要运用了替代原则，指在评估一宗房地产的价格时，

如若附近地区有若干相近效用的房地产的价格存在，可依据“替代原理”

推断出估价对象的价格。

2、公式

交易情况 市场状况 区域状况 实物状况 权益状况

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

100 ( ) 100 100 100

评估价格=可比实例价格× --------× ---------× ---------× ----------×----------

( ) 100 ( ) ( ) ( )

十、 估价结果

估价人员遵循房地产估价原则，在充分调查、了解和分析估价对象

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依据科学的估价理论与程序，选用合理、适用的估

价方法，经过精确的计算，确认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 32.04

万元，大写人民币：叁拾贰万零肆佰元整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估价报告及估价结果的使用受已载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

的限制。

2、本估价结果不考虑出租、查封、抵押和其他可能存在的法定优

先受偿权利等影响下的完全权利价值；亦未考虑交易处置过程中所产生

的费用和税费。

3、本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，不是估价

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，也不应当被视为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格

的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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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在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，估价报告或者估

价结果未使用之前，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

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

5、估价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需认真阅读估价报告全文，

特别关注“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”内容。具体估价结果详见房地产估价

报告正文。

十一、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参与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

徐 荣 6120070022 2022 年 7 月 11 日

岳晓艳 6120000022 2022 年 7 月 11 日

十二、 实地查勘期

2022 年 6 月 14 日

十三、 估价作业期

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

陕西正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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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1、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富县人民法院委托书》（复印

件）；

2、（2022）陕 0628 执 98 号《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

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3、估价对象位置图；

4、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；

5、估价机构营业执照(复印件)；

6、估价机构资质证书(复印件)；

7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(复印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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